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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的投资基金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上海中叶至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万元） 4,000

投资进展阶段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特别风险提示

□募集失败

□未能完成备案登记

□提前终止

√发生重大变更

□其他：

一、合作投资基本概述情况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3日披露了《市北高新关于认购产业

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人民币6,000万元认购上海中叶至源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叶至源基金”或“基金” 或“合伙企业” ）部分新增份额，占中叶至

源基金本次增加份额后总认缴出资额的19.7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市北高新关于认购产业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临2021-020）。

二、本次基金减资的情况

根据《上海中叶至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相关条款约定，经全体合伙人协商

一致同意，将基金的认缴出资额由30,36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20,244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的认缴出资

额由6,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4,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前期已对基金实缴出资4,000万元人民币，后续将

不再继续出资。

本次减资后，中叶至源基金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上海中叶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04 204 1.00%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 4,000 19.76%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 4,000 19.76%

杭州瑞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40 4,040 19.96%

浙江上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 4,000 19.76%

宁波倍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000 4,000 19.76%

合计 20,244 20,244 100.00%

注：2023年3月15日， 杭州瑞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受让上海德力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合伙企业的

全部有限合伙认缴份额，成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中叶至源基金减资不会对公司在基金中的相关权益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活

动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

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法律法规、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

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无法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为有效控

制上述风险，公司将及时了解合伙企业管理运作情况，密切关注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加强投后管理和

风险控制，降低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首次披露日期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进展阶段

投资金额

（万元）

1 2016年7月8日

上海火山石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已募集完毕，已完成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

20,000

2 2019年6月29日

上海市北高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已募集完毕，已完成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

15,000

3 2021年8月3日

上海中叶至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已募集完毕，已完成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

4,000

4 2021年9月15日 央视融媒体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已募集完毕，已完成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

10,000

5 2022年6月29日

上海祥禾涌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已募集完毕，已完成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

5,000

6 2023年12月22日

交融君泓三期（大同）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已募集完毕，已完成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

2,030

7 2025年8月23日

上海德联博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备案登记

6,000

8 2025年11月21日

中保投信思创（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已募集完毕，已完成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

4,000

合计 66,030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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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与上海电气集团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电气置业”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集团” ）对上海云中芯

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中芯” ）进行同比例增资。

● 投资金额：公司增资金额为1.05亿元人民币。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过去12个月内，市北集团于2024年12月26日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市北高新云盟汇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盟汇” ）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1,419.8191万元；于2025年2月5日向云盟汇提供

股东同比例借款2,040万元及2,370万元。市北集团于2024年12月27日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聚能湾企

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能湾” ）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集团

支付运营专项资金258.18万元；签订《数据要素×案例培育工作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运营

费用49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创公司” ）与市北集团全资子

公司上海数通链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通链谷” ）于2025年4月10日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数通链谷承租开创公司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2号12层和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5号

4层03和04室，租金总额为人民币944.11万元。 云盟汇与市北集团于2025年6月1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云盟汇承租市北集团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201弄6号、7号， 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718.37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市北生产性企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发展” ）、控股子公司上海新

市北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市北物业” ）与市北集团控股子公司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数据港” ）分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和物业服务合同，市北发展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江场

三路217号4层401室、江场三路219号1层101室、江场三路223号1-2层及江场三路223号3层301室出租

给数据港用于其日常经营，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2,989.57万元。 市北集团于2025年11月7日与聚能湾签

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2025年“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

建设运营费用299.80万元。 开创公司与数通链谷于2025年11月8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开创公司将位于

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98、308号101室、康宁路288弄5号2、3层出租给数通链谷，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1,

165.53万元。

● 本次向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需工商管理部门等进行登记备案，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支持市北高新园区重点项目建设和开发运营，公司与电气置业、市北集团对云中芯进行同比例现

金增资，其中公司出资1.05亿元，电气置业出资1.925亿元，市北集团出资0.525亿元。 三方股东增资资金

拟5年分期到位，每年缴纳20%。 本次增资后，云中芯注册资本增至15.5亿元，原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上海云中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10,500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是否需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和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孙中峰先生、卢醇先生和王晓

丹女士在审议表决时已予以回避，其余4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三）明确说明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市北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云中芯董事长赵浚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规定，云中芯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 本次向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过去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金额已达到3,000万元，

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

二、增资标的股东（含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股东1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全称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1346996465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孙中峰

成立日期 1999/04/07

注册资本 215,000万(元)

实缴资本 215,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16楼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62号2楼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参股股东

主营业务

投资与资产管理，市政工程，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在计算机技术专业领域

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是否为本次与上市公司共同参与增资

的共同投资方

√是 □否

（2）股东1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09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928,519.46 3,867,608.97

负债总额 2,738,499.66 2,663,407.00

所有者权益总额 1,190,019.81 1,204,201.96

资产负债率 69.71% 68.86%

科目 2025年01-09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214,852.70 443,318.60

净利润 -21,145.45 19,609.25

（二）非关联方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全称 上海电气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066318985159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黄晖

成立日期 1998/04/29

注册资本 168,100万(元)

实缴资本 168,1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600号（1-5）幢301-18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路1450弄T5幢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控股股东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投资咨询，物业管理，产权经纪，集团

内的土地、房产、设备的置换、买卖、租赁、中介、咨询、维修，停车场（库）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本次与上市公司共同参与增资

的共同投资方

√是 □否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云中芯成立于2018年5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亿元，其中电气置业出资人民币6.6亿元，持股比例

55%；公司出资人民币3.6亿元，持股比例30%；市北集团出资人民币1.8亿元，持股比例15%。 云中芯主要

负责市北高新园区17-02地块的开发建设及招商运营工作。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前） 参股公司

法人/组织全称 上海云中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06MA1FYCAB47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赵浚宏

成立日期 2018/05/28

注册资本 120,000万(元)

实缴资本 120,000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1601-226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路1450弄T5号楼2层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海电气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企业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

服务，为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提供筹备、策划服务，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绿化养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K70房地产业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0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1,776.79 288,216.03

负债总额 165,715.02 175,279.79

所有者权益总额 106,061.77 112,936.24

资产负债率 60.97% 60.82%

科目

2025年01-0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26.12 478.83

净利润 -6,874.47 -4,575.37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占比（%） 出资金额 占比（%）

1 上海电气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66,000 55 85,250 55

2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36,000 30 46,500 30

3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18,000 15 23,250 15

合计 120,000 100 155,000 100

（三）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三方股东均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并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履行出资义务。

（四）其他

云中芯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限制转让情况。 云中芯不存在失信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云中芯增资为同比例增资，增资完成后，股东各自持股比例不变。 本次增资可以进一步

支持市北高新园区重点项目建设和开发运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

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需工商管理部门等进行登记备案，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八次专门会议，一致同意

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同比例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鉴于上海市北高新（集

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云中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浚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本次

向云中芯同比例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人按持股比例共同对参股公司增资事项的交易定价公

允、公平、合理，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董事会

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同比

例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孙中峰先生、卢醇先生和王晓丹女士在审议表决时已予以回

避，其余4名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按照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一）2021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控股子

公司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云盟汇与三方股东签署《借款展期

协议》，对原借款协议进行展期，展期期限为原借款协议顺延三年，协议期满，若双方均未提出终止或修

改合同，即视为自动延期一个合同期限。借款展期的借款额度不变，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其中公司

借款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泛业投资借款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市北集团借款不超过人民币6,

000万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借款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借款采用固定利率，新增借款以每次

支付借款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壹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确定，借款期

限内利率不变。 原协议项下余额借款利率以2021年10月20日LPR上浮50bp确定，借款期限内利率不变。

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市北高新关于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股

东同比例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1-031）。 市北集团于2024年6月14日向云盟汇提供股东

同比例借款360万元；于2024年12月26日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1,419.8191万元；于2025年2月5

日向云盟汇提供股东同比例借款2,040万元。

（二）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聚能湾与公司控

股股东市北集团根据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运营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该项目运营费用的审计情况，

签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运营专项资金258.18万元。

（三）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数据要素×案例培育工作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聚能湾与公司控股

股东市北集团根据数据要素×案例培育工作项目的完成情况签订《数据要素×案例培育工作委托服务

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运营费用49万元。

（四）2025年4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数通链谷承租开创公司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2号

12层和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88弄5号4层03和04室，合同期限3年，租赁面积2223.64平方米，租金总额

为人民币944.11万元。

（五）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云盟汇承租市北集团持有的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201弄6

号、7号，合同期限10年，租赁面积2819.18平方米，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718.37万元。

（六）2025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关联

交易的议案》，同意市北发展、新市北物业与数据港分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和物业服务合同，市北发展将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17号4层401室、江场三路219号1层101室、江场三路223号1-2层及江场三

路223号3层301室出租给数据港用于其日常经营，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2,989.57万元。

（七）2025年11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聚能湾与市北集团签订《SAP（中

国）科创赋能中心委托服务协议》，由市北集团支付2025年“SAP（中国）科创赋能中心” 建设运营费用

299.80万元。

（八）2025年11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开创公司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298、308号101室、康宁

路288弄5号2、3层出租给数通链谷，合计交易金额人民币1,165.53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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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17号达仁堂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5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93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S股）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7,239,87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35,036,77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S股） 2,203,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79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50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2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需审议的议案未有符合证监发[2004]118号《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中所称重大事项。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磊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幸建华先生（非独立董事）、董事尚明杰先生（非独立董事）、独

立董事钟铭先生因工作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王远熙先生、监事谢希女士因工作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焦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首席财务官马健先生、首席制造官张宇先生出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根据新加坡交易所规则对公司现行关联人交易一般性授权进行修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60,349 61.140 41,100 0.361 2,179,802 19.147

S股 2,203,100 19.352 0 0.000 0 0.000

普通股合计： 9,163,449 80.492 41,100 0.361 2,179,802 19.147

2、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63,449 77.856 177,200 1.557 140,602 1.235

S股 2,203,100 19.352 0 0.000 0 0.000

普通股合计： 11,066,549 97.208 177,200 1.557 140,602 1.23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4,831,577 99.286 52,300 0.016 152,902 0.045

S股 2,203,100 0.653 0 0.000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37,034,677 99.939 52,300 0.016 152,902 0.045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4,823,077 99.283 37,900 0.011 175,802 0.052

S股 2,203,100 0.653 0 0.000 0 0.000

普通股合计： 337,026,177 99.937 37,900 0.011 175,802 0.05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4,935,977 99.317 38,900 0.012 61,902 0.018

S股 2,201,100 0.653 0 0.000 2,000 0.001

普通股合计： 337,137,077 99.970 38,900 0.012 63,902 0.019

(二)A股股东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25,855,5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9,080,449 98.9020 38,900 0.4236 61,902 0.674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893,401 98.2561 24,800 0.6258 44,302 1.118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5,187,048 99.3925 14,100 0.2701 17,600 0.337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根据新加坡交易所

规则对公司现行关联人

交易一般性授权进行修

订的议案

9,163,449 80.492 41,100 0.361 2,179,802 19.147

2

关于为公司及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11,066,549 97.208 177,200 1.557 140,602 1.235

5

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

度利润分配预案

11,281,549 99.097 38,900 0.342 63,902 0.56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第1、2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大股东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了

第1、2项议案的表决。

本次会议的第3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该项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天津）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吉春、刘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

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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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

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赣州澳克泰” ）拟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义支行申请贷款5,000万元、向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申请贷款6,000万元，用于赣州澳克泰日常生产经营，由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赣州澳

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通过了此项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036697608962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三路

5.�法定代表人姓名：黄世春

6.�注册资本：1,655,590,200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7年12月11日

8.�营业期限：2007年12月11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有色金属压延

加工，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工业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

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软件开发，软件销售，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1.�赣州澳克泰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6,709,385.52 1,008,351,620.19

负债总额 433,122,805.84 473,422,258.43

净资产 543,586,579.68 534,929,361.76

资产负债率 44.35% 46.95%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4,893,320.02 665,991,309.22

利润总额 7,923,785.06 -6,619,420.38

净利润 7,991,809.65 -6,822,833.94

12.�赣州澳克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待正式签署担保协议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担保事项的进

展情况。

四、董事会意见

赣州澳克泰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本次为赣州澳克泰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赣州澳

克泰的日常经营需要。 公司董事会在对赣州澳克泰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

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认为其具备偿债能力。 公司本次担保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本次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已审批额度40,000万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签署担保

协议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总金额29,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实际占用14,900万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9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78� � �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公告编号：2025-057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通知于2025年12月9日以专人送出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于2025年12月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泽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申请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73� � �证券简称：安邦护卫 公告编号：2025-053

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枫桦路六号之江财富中心E8楼公司三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680,5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52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谢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黎隽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674,174 99.9913 6,400 0.0087 0 0.0000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675,974 99.9937 4,600 0.0063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675,674 99.9933 4,900 0.0067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675,674 99.9933 4,900 0.0067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675,674 99.9933 4,900 0.0067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

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675,674 99.9933 4,900 0.0067 0 0.0000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675,674 99.9933 4,600 0.0062 300 0.000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谢伟 68,556,692 93.0458 是

3.02 石焕挺 68,553,686 93.0417 是

3.03 卢卫东 68,553,687 93.0417 是

3.04 朱明艳 68,553,687 93.0417 是

3.05 王方瑞 68,553,685 93.0417 是

3.06 赵磊 68,553,686 93.0417 是

4.00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王韬 68,558,688 93.0485 是

4.02 梁立 68,556,688 93.0458 是

4.03 马文超 68,553,686 93.0417 是

4.04 李道春 68,553,685 93.041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00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 谢伟 8,174,582 61.4701

3.02 石焕挺 8,171,576 61.4475

3.03 卢卫东 8,171,577 61.4475

3.04 朱明艳 8,171,577 61.4475

3.05 王方瑞 8,171,575 61.4475

3.06 赵磊 8,171,576 61.4475

4.00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王韬 8,176,578 61.4851

4.02 梁立 8,174,578 61.4700

4.03 马文超 8,171,576 61.4475

4.04 李道春 8,171,575 61.447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投票结果，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迎春，孙大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89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2025-36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三)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漯河市牡丹江路288号双汇总部大楼一楼报告厅。

(四)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5日16:00。

(五)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六)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万宏伟先生。

(七)会议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28人，代表股份2,522,115,07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795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人，代表股份2,437,692,2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358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517人，代表股份84,422,85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67%。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19人，代表股份84,788,38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2%。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候选人、见证律师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

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1.00《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84,594,939股，反对107,645股，弃权85,8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4,594,9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8%，反对107,6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弃权8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2%。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罗特克斯有限公司及出席本次股东会并持有公司股份的

公司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该议案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亦未代理其他股东行使表决

权。 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437,326,692股，不计入该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2.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521,929,718股，反对104,758股，弃权80,6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3.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521,924,718股，反对115,758股，弃权74,6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4.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521,930,218股，反对104,758股，弃权80,1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7%。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5.00《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521,948,031股，反对99,345股，弃权67,7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6.00《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521,879,331股，反对154,045股，弃权81,7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7%。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7.00《关于增选周建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2,515,989,714股，反对6,055,262股，弃权70,100股，同意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8,663,0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757%，反对6,055,2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16%，弃权70,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7%。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靳明明、郭旭。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